在职证明
北区幼儿园：
兹证明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                     ）为我校在职工作人员，自        年     月进入我校，现在           工作。
特此证明
  

（注：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校教职工的工作，不作为我校对该教职工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。）

   
武昌首义学院人事处     
日  期：    年  月  日
